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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⼈員考績法結
構性調整的立法規
劃
周志宏 銓敘部部⻑

“ 本次考績法修正，希望藉由結構性翻轉考績制度內涵，讓綜

覈名實、獎優汰劣、同官等內評比等原則，不再只是空洞的⼝

號。 ”

考績主要在考核績效評定成績，故應綜覈名實，藉以達到信賞必罰的效

果。考績結合獎懲，也是⺠國以來考績制度的核⼼，亦為歷來⼤法官解釋

及111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所肯認，此屬於⾏政權核⼼之⼈事權重要內

容，恐難僅以外國制度或學理來主張考績與懲處之脫鉤。因此，如何落實

「適切區別懲戒與懲處事由；或就同時該當司法懲戒及⾏政懲處事由之情

形，明定此⼆程序之關係，以避免或減少⽤⼈機關恣意選擇程序及受懲處

公務員之雙重程序負擔。」則為此次修正公務⼈員考績法（以下簡稱考績

法）的重要⽬的之⼀。

除此之外，由於現⾏考績制度，⻑久以來遭致批評的考績甲等比率不超過

75%，導致的各種問題，更使考試院及銓敘部必須認真思考就考績等次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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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果是否應該做全⾯性的結構調整，以避免法律規範名實不符，無法達成

立法⽬的之窘境，則是此次修正考績法的更重要課題。

潛規則掏空綜覈名實的立法精神

由於現⾏考績制度雖未明訂各等次考績比率，但多年以來均依五院秘書⻑

之共識，以銓敘部部⻑與⾏政院⼈事⾏政總處⼈事⻑之聯名箋函，建議考

績甲等比率以不超過75%為原則。導致各機關考績時必須⾄少有25%的公
務⼈員考列⼄等，致使⼄等雖亦晉敘俸級且有考績獎⾦應屬表現良好，但

卻⼈⼈避之唯恐不及，形成各種「潛規則」以應付、規避「明規範」。例

如：考績年度中在本機關服務未滿⼀年、曾經陞任較⾼職務或官等、主管

優先考⼄、不得考列甲等⼈數不⾜⽽輪流考列⼄等等種種潛規則，掏空了

綜覈名實的立法精神，導致不易結合陞遷拔擢優秀⼈才，也無法精準的信

賞必罰。

獎優汰劣功能終致形式化與弱化

由於難以精準的考評績效表現，獎優汰劣的功能亦受弱化，考績丙等比例

極微，丁等免職者更是稀有，無從汰劣；各機關將近四分之三的公務⼈員

都考列甲等，並列第⼀，無法真正擇優，加上考績結果結合考績獎⾦，相

差半個⽉俸給總額的獎⾦導致考列⼄等者的相對次等感受，更加使在潛規

則下輪⼄者深深不平，爭訟案件不絕。另未落實同官等內評比，也使官等

⾼者考績結果甲等比率也較⾼，被指為官等低者優先吃⼄之肥⼤官瘦⼩吏

的現象。

結構性翻轉考績等次比率與效果

為了處理⻑久以來的諸種問題，考試院責成銓敘部修正考績法要朝向結構

性變⾰。因此本次考績法之修正便嘗試在不增加財政負擔之前提下，提出

考績等次及效果之結構性變⾰。

⾸先，參照⽇本及新加坡等國，明確導入⾯談機制，並將考績等次酌增，

以凸顯擇優，採相對正向的等次名稱，分為獎優之「傑出、優良、良好」



及不符要求之「待改善」與凸顯汰劣之「汰除」等五等次，⼀⽅⾯避免切

分太細，不易精準區分，另⽅⾯切合評價結果及其內涵。其次，不明訂各

等次比率，僅設上限，傑出不超過5%，傑出及優良合計不超過15%，良
好、待改善及汰除無比率規定，由機關覈實決定，考績較能呈現常態分配

的正常情形，機關只要審慎擇優依法汰劣，對待改善者加以輔導。由於考

評待改善及汰除者，均須符合法定要件及程序上符合考績委員會加重決議

之出席及表決比例，對受考⼈有較明確及較⾼的實體與程序保障。

上述考績優良以上等次也應落實同官等內評比之原則，由各機關依各官等

⼈數比例做適當之分配，不應再有⾼官等、資深、主管優先的潛規則，才

能真正綜覈名實，避免肥⼤官瘦⼩吏之譏。

合理化調整考績獎⾦分配之⽅式

為求獎優，良好以上皆晉敘俸級且均有考績獎⾦，但優良及傑出者獎⾦增

加⼀定比例給予，以激勵⼠氣，並結合陞遷法強調之功績原則，讓表現優

良以上者之陞遷可以加快。過去由於俸級已達年功俸最⾼級者，無論甲⼄

均加發⼀個⽉俸給總額之考績獎⾦，造成考績甲等未達年功俸最⾼級者可

領⼀個⽉，⼄等已達年功俸最⾼級者，卻可領⼀個半⽉的奇怪⽽不合理之

現象。即使有⼈主張這是作為未能晉敘俸級之補償（是否需要補償容有討

論空間），也應該區分考績甲⼄等⽽有所差別，否則會造成晉級陞遷者，

俸給、獎⾦合計反少於未能陞遷、原地踏步者之現象。故本次修法在考量

總考績獎⾦規模儘量維持之前提下，作適當比例之調整（如圖1）。同時
另予考績也跟年終考績獎⾦略作區隔，以求公平。當然若國家財政許可，

不做上述調整⽽延續⾏之有年的制度，也是皆⼤歡喜的作法。然⽽，未來

的考績獎⾦，不能視為既得權益，⽽認為上述調整⽅向，有減損、侵害個

別公務⼈員的權利。



信賞必罰的考績獎懲關係再調整

平時考核之獎懲也是評定⼯作表現的重要參據，但獎懲結果不應換算為考

績成績，⽽應作為考績等次之考量要件之⼀，因此考列傑出情形、不得考

列優良以上之情形中及應考列待改善與汰除之情形中，均會加入平時考核

之獎懲抵銷後累計之結果。信賞必罰的懲處結果作為考績評定的事由之

⼀，也較能使客觀獎懲情形反應在考績結果上，⽽非僅成為考績中無⾜輕

重的⼀環。考績之信賞必罰與獎優汰劣才能合理連結。

強化獎優功能明確汰劣機制

新制之設計，可使選擇前5%相對傑出者，較現制選擇25%考列⼄等者，
主管或機關⾸⻑的決定困擾較少，藉由每年選拔模範公務⼈員相類似的機

制，便可以選出⾄多15%「優良」以上表現者，再從中選出⾄多5%「傑
出」表現之公務⼈員。⽽相對較過去明確之考列「汰除」事由，作為全年

綜合考評後淘汰不適任⼈員之依據，並經較嚴謹之年終考績決議程序，可

與懲戒之個別⾏為違反紀律之情形，在性質上有所區隔，藉以回應⼤法官

在憲法判決中之諭⽰。⾄於考列「待改善」者，有明確之要件及輔導機制

及法定之資遣或退休等不適任者離退機制，相對於現制應較有汰劣之效

果。

結語



⽬前考績法修正草案仍在徵詢各界意⾒研議中，經廣泛蒐集意⾒再調整

後，將報請考試院審議後送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。希望本次的修正能對我

國考績制度帶來結構性的變⾰，讓綜覈名實、獎優汰劣、同官等內評比等

原則，不在潛規則掏空下成為空洞的⼝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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